
2018 年杭州市青少年车辆模型竞赛规则 

 

第一章   总则 

1.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裁判将采用抽查的方法审核模型，合格后做上

标记，取得名次的模型需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的成绩无效。 

2.每名参赛选手在 1次比赛中只可使用 1架模型（特别规定的项目除外）。 

3.凡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或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4.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静场。同时开始检录（遥控项目不进行检录，仅按排定时间表

进行竞赛），并核对参赛选手和模型。3次点名不到者，该轮比赛作弃权处理。 

5.教师及与比赛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维修区、赛场内，按规定入场的助手（每队限 4

名学生）只限于做协助工作。 

6.以下情况该轮判为 0分或弃权：声明弃权、检录点名未到、在比赛时间内未能完成

任务（特别规定的项目除外）及其他严重犯规。 

7.比赛须按规定日程连续进行。如遇能见度差、变动场地、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原因

不适宜比赛的，组委会有权提前或推后竞赛或以已有的完整的预赛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8.参赛选手应遵守纪律、服从裁判，不得影响裁判员的工作，对破坏纪律、无理取闹、

弄虚作假的参赛选手或运动队，组委会可视情节予以批评、警告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 

9.参赛选手对裁判工作有异议时，有权通过领队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组委会提出；对

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比赛结束前 30分钟内提出。 

 

第二章  非遥控竞赛项目规则 

 

（一）风力小车直线竞速赛（小学） 

1.技术要求  

（1）参赛选手现场设计制作模型，制作调试时间 1小时，以风能为动力，工具自带。 

（2）比赛时车体制作材料由组委会现场统一提供，包括：空气动力车2辆、3*3*600

毫米木条2根、3*55*600毫米木片1块、棉线500毫米，502胶水1支、双面胶1卷、70克 A4

纸1张、塑料袋1只、大头针若干。车轴允许自带（包括限位轴套，轴套材料必须为塑料）。 

（3）车身长度≤220毫米，宽≤150毫米，高度≤300毫米。 



2.竞赛方法 

（1）比赛跑道总长 7000毫米、最窄处宽 1500 米，最宽处 7400 毫米，呈扇形底部开

口角度为 115度。车辆 60秒时间内必须跑完全程。以车头驶出起点，并到达终点而结束，

超过 60秒以车辆当时所在位置计分。 

（2）起跑时车辆自行起跑，不可助力。小车驶出起点后，不得触摸小车，违者本轮成

绩为 0分。 

（3）比赛风源由组委会提供统一风源（10寸家用电扇最高风速档.风扇品牌：美的 型

号：KYT25-6A 规格：250毫米 功率：35W），放置在两侧，第一风扇离起跑线 1400毫米，

位于起点线两端垂直延伸 1400毫米处，第一风扇和第二风扇相隔 3400毫米，第二风扇和

第三风扇相距 2000毫米,每个风扇向终点方向，向内侧呈 45度角放置,第二、三风扇最近

点离边线 900毫米。3组位置中各抽取 1个点放置风扇。起点允许使用挡风板，不得作导

流用，其他个点不允许使用。（见图） 

场地示意图： 

 

 

 

 

 

 

 

 

 

 

 

 

 

 

3.成绩评定 

     各模型在规定时间内有效到达相应的赋分区域即为选手的既得成绩，赋分设定为



100分、 90分、80分、70分、60分、50分、40分。如分数相同以行进时间计算成绩，

行进时间短者成绩列前。  

（二）橡筋动力车载人赛（初中组、高中组） 

1.技术要求  

（1）模型车辆须自行设计制作、现场制作才能参加比赛，现场提供 30*40*2000 左右

松木条作为车架材料，模型车主要受力轮的轴距大于等于 600 毫米，轮距大于等于 400

毫米，其他材料自备。 

（2）仅以橡筋为动力源，动力橡筋，最大质量 10 克（包括固定在橡筋上不可拆的零

件），车体、驱动方式不限但橡筋的两端在工作时必须固定在车身上。橡筋释放完成后，

至少有一头固定在车身上,橡筋不能脱离车身。 

（3）负重方式自行设计，但必须可以乘坐一名队员，负重平台必须在车身上方且不可

拆解（平台重量不计入负重质量），承重时，承重人员必须坐在乘坐平台上，不得站立。 

（4）车身外露部分不得有可能伤及身体的尖锐突出物等构件。 

2.竞赛方法  

（1）竞赛由 3人组成，队员必须全程参与。竞赛制作时间 2小时。 

（2）比赛跑道长 5000 毫米、宽 3000 毫米。比赛时间 3 分钟，以车头驶出起点，车头到

达终点而结束，超过 3分钟以当时到达距离计分。 

(2)车辆乘坐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动作来影响车辆的行驶，若有此情况发生，第一次要

求在不作任何更改的情况下重赛，再次发生将取消成绩。 

（3）起跑时车辆自行起跑，不可助力。 

3.成绩评定 

（1）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距离比赛的运动员成绩按负载重量除以车辆自重的比值来计算，

如比值相同则以竞赛用时判定成绩，用时少者胜。 

（2）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距离比赛的运动员，记录实际所负的重量和行走距离及所

用时间，其成绩列在完成规定距离的选手之后,按负重比、距离、时间排列成绩。 

4.竞赛时间 

准备时间 2分钟，比赛时间 3分钟。 

（三）车辆模型三维设计竞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技术标准： 

1、利用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设计制作一辆赛车，车辆长≥200毫米，宽≥150毫米，



高≥150毫米，车辆必须具有车轮、底盘、车壳等结构，任务现场公布，所有零件必须打

印完成（组委会提供的零件除外）。 

2、车辆的制造材料必须为 pla或者光固化材料（组委会提供的零件除外）。 

3、不可使用 3D打印笔制作车辆。 

竞赛方法： 

1、竞赛由 3人组成，队员必须全程参与。竞赛车辆设计并完成打印合计时间为 8 小

时。 

2、竞赛任务为现场抽签决定，第二天进行任务竞赛。 

成绩评定： 

1）外观评分（30分）通过作品体现参赛选手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和各模块的功能，

功能、性能及造型方面具有原创性或在原型基础上有创新，作品比例协调、简洁明快、赏

心悦目。 

 2）任务完成分（70分） 

第三章 遥控类竞赛规则 

（一）模型  

1.车辆模型必须安装车壳，车壳必须经过美化。 

2.车辆模型上的螺钉不能伸出车壳外。车底板下部不得有螺钉等突出物。 

3.车辆模型必须在底盘前端安装非金属材料的防撞缓冲器。 

4.车辆模型必须有可靠的刹车。 

（二）遥控设备及感应器 

1.所有参加比赛的遥控设备必须工作在业余频段上，频率精度达到 0.001MHZ。可使

用 2.4GHz遥控设备。 

2.非 2.4G 遥控设备须有不同频率的备用晶体，并在报名时注明参赛时所用频率。比

赛中发现使用与报名不符的频率，即取消使用者该轮比赛资格。决赛中若有两位或以上选

手使用相同频率，排位在前的选手可以继续使用该频率，排位在后的选手必须更换频率。 

3.比赛采用电子计时，鼓励使用个人感应器，个人感应器号码需在报名时提供。如使

用公用感应器的车辆模型，须有安装电子感应器的位置及装置（7mm安装孔及大卡销），

赛后队员须立即归还感应器，如有意隐藏、损毁感应器导致赛程延误的，取消当日该队的

比赛成绩。因安装不牢固等原因造成感应器损坏、遗失等情况发生，使用者须照价赔偿（价

值 2000元/只）。 



4.所有参赛车辆禁止使用陀螺仪及含带陀螺仪的设备，如发现有使用者取消当轮比赛

资格。 

（三）竞赛方式及成绩评定 

1.竞赛在封闭跑道内进行，预决赛时间为 5分钟。 

2.竞赛分组进行,每组人数最多 10人。竞赛过程按赛前排定的时间顺序进行，不再检

录，如规定时间未到按弃权处理。 

3.预赛时采用独立发车，决赛时根据预赛成绩排列先后，同时发车。发车时因故未能

出发的车辆同样计时，修复后由维修区自行出发。 

4.每轮比赛的成绩按其行驶的完整圈数及所用时间为该轮成绩，完成比赛圈数多者名

次列前，圈数相同时间短者名次列前。 

5.如因天气等原因不能完成全部轮次比赛时，则按已有成绩评定最终名次。 

（四）助手及公共助手 

1.每名选手可有一名助手。发车时助手不得用外力帮助发车，发车后应立即退出场外。 

2.竞赛中车辆维修须在维修区进行，所用时间不予扣除。维修后的车辆应从维修区发

车。 

3.竞赛中各参赛队员须互为公共助手，即上一轮比赛队员为下一轮队员担任公共助

手。公共助手需自觉担当，处理场上车辆碰撞停驶的复位、故障车辆拿出场外的任务，一

旦发现不自觉承担公共助手责任时，将被处以警告直至取消上轮比赛成绩。 

（五）处罚 

1.在竞赛时间内，违规的选手将会依照情节轻重接受通过维修站、进维修站罚停 5~10

秒、扣圈或取消该轮比赛成绩等处罚。如处罚在竞赛时间内没有完成，将在该轮比赛后追

加罚时 5~10 秒、扣圈或取消该轮比赛成绩等处罚。选手在接受处罚后应在 2 圈内完成处

罚，如不及时完成处罚，将会受到追加的处罚。 

2.竞赛中禁止车辆之间发生任何形式的碰撞，选手有义务避免车辆发生任何碰撞。如

某位选手因碰撞而获得优势，应主动或在裁判提示后让出优势，如在裁判提醒后仍没有让

出其所获得的优势，则将视情形受到相应处罚。在竞赛中，恶意造成碰撞的选手将被取消

参赛资格。 

3. 竞赛中被套圈的车辆应主动避让快车，不得有阻碍快车超车的动作，在裁判发出

提醒后，被套圈车辆应在 3个弯道内让快车通过，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4.在预赛中，抢跑者将受到通过维修站处罚。在决赛中，如果比赛正常发车，抢跑者



应在第一圈回到维修站，让所有其他选手通过后方可起步；如果抢跑影响了比赛发车，抢

跑者将受到退至最后一位发车的处罚。 

（六）竞赛器材要求 

1.竞赛过程中使用指定器材的项目必须按规定使用，指定器材不可转借。所有器材只

有通过裁判组审核才可参加竞赛，如审核中发现使用器材错误，选手需及时更换。选手更

换器材期间竞赛照常进行。 

2.指定马达不得做任何拆卸及改装。如果比赛时遭遇意外事故而使马达无法继续使用

时，选手可以携带故障马达向审核裁判组提出更换马达申请。每位选手最多只能更换一次

马达，更换下的马达必须交回裁判。 

3.指定轮胎不得转借他人使用，不得做任何拆卸与改动。如果比赛时遭遇撞车等意外

而使轮胎无法继续使用时，选手可携带一对报废轮胎向审核裁判组提出更换申请。每位选

手最多只能更换一次轮胎且一次必须同时更换两个轮胎，更换下的轮胎须交回裁判。 

（七）1/18 两驱电动遥控平路车竞速赛（小学组） 

技术要求  

（1）使用后两驱 1/18 电动遥控平路车及选装件，车长不得大于 240mm，车宽不得大

于 115mm，轮胎直径不得大于 40mm。不得对车辆外型进行改动。 

（2）限用镍氢、镍镉、锂电池，最高标称电压 7.4v，电池容量不限。 

（3）轮胎（海绵胎）、电动机（180有刷电机）提前一天发放。 

（4）车壳品牌不限，但须为 1：18比例平路车壳。 

  （5）舵机、电子调速器及遥控器品牌不限，不得外接接收机电池。 

（八）1/10 四驱电动遥控房车竞速赛（初中组、高中组） 

   （1）车辆必须为轴传动结构,具有四轮独立悬挂,必须使用原装塑料底盘并不得改装，

A臂必须为塑胶材质。车辆其余部分可以进行改装,但车辆改装件不得使用碳纤维材料。 

   （2）车重必须为 1400克及以上。 

   （3）动力系统中，马达限制使用 13.5T 以下等级有感无刷马达，且无感状况下实测

KV值不得高于 2700KV；品牌不限。电子调速器品牌不限，但必须使用无进角（no-timing）

程序，并具有闪灯模式指示。马达在报到时必须交审核裁判组检验通过方可使用。  

  （4）比赛时由组委会统一提供轮胎，每位运动员一套，于比赛开始前发放。 

（5）电池限制使用镍氢或镍镉电池（电压≤7.2V）或 2s lipo锂聚合物电池或 life 锂



铁合物电池（电压≤7.4V），必须具有硬质保护外壳，电池品牌及容量不限，充电和使用

电压不得高于 8.42V。充电时建议使用锂电专用防爆袋，因锂电池使用而引起的一切事故

后果由各队自负。 

 （6）车壳宽度限制 195毫米以下四门房车车壳，品牌、款式不限。车壳必须着色并标

示出前后车灯及车窗。  

 （7）舵机及遥控器品牌不限，不得外接接收机电池。  

（九）1/10 两驱电动公路车竞速赛（初中组、高中组） 

技术要求  

（1）车架限制使用国产 1/10F1两驱电动公路车，不得改动原产品结构。齿轮不限。舵

机保护器品牌不限。 

（2）车重必须为 1100克及以上。 

（3）动力系统中，马达限制使用 17.5T 以下等级有感无刷马达，品牌不限。电子调速

器品牌不限，但必须使用无进角（no-timing）程序，并具有闪灯模式指示。马达在报到

时必须交审核裁判组检验通过方可使用。 

（4）轮胎必须使用市售的 F1海绵胎。 

（5）电池限制使用镍氢或镍镉电池（电压≤7.2V）或 2s lipo锂聚合物电池或 life 锂

铁合物电池（电压≤7.4V），必须具有硬质保护外壳，电池品牌及容量不限，充电和使用

电压不得高于 8.42V。充电时建议使用锂电专用防爆袋，因锂电池使用而引起的一切事故

后果由各队自负。 

（7）舵机、有刷电子调速器、电变及遥控器品牌不限，不得外接接收机电池。 

（8）车壳限制使用原厂 F1车壳，车壳必须着色。 

 


